《常平镇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旅游业发展，连续三年将旅游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。政府先后出台了《东莞市旅游城市发展规划2015-2020年》、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东莞市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方案》和《东莞市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。而其他镇街也非常重视旅游业发展，相继也出台了镇街旅游发展扶持政策，设立专项资金，其中麻涌、石排、茶山等镇区是按市扶持资金的1：1进行配套。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特别是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的重要指示要求，全面准确贯彻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，围绕“文旅小镇”目标定位，着力实施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宏观战略，全力打造宜业宜商宜居的东莞东部中心的要求，加快推进我镇旅游产业发展，特起草本管理暂行办法
2、 政策依据
在制定《管理办法》过程中，主要参考了《东莞市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东府办函〔2015〕111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及麻涌、石排、茶山等镇扶持旅游发展政策，并结合镇的实际，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    三、主要要点
资金设立。本管理办法中的“专项资金”拟每年从常平镇科技创新与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中安排300万元，用于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资金。
扶持范围。主要用于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、镇旅游发展规划的旅游项目建设、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、旅游厕所建设、旅游品牌创建、旅游商品开发。
奖励标准。在市奖励的基础上，镇按比例进行配套奖励。其中旅游厕所建设、旅游品牌创建、旅游商品开发等项目拟按照市奖励资金1：1配套资助，并设最高金额；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市是连续三年奖励，我镇拟一次性奖励，并设最高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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